
宜宾市市本级惠企政策事项清单（2024年版）

序号
事项名称

政策依据 政策类别 发布层级
执行部门
（单位）

申请对象 申兑方式
兑现时限

（工作日）
政策有效期

主项 办理项

1

高技能人才队伍经费补助

对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每个给予30万元经费补助；省级
技能大师工作室每个给予20万元经费补助；市级技能大师
工作室每个给予10万元经费补助；市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
地每个给予50万元经费补助。

中共宜宾市委办公室 宜宾市人民政府
办公室《关于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大
力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意见》(宜委办〔
2018〕16号)第十一条

奖补类 市
宜宾市人社局

职建科
企业、个体工商户 其他 按程序执行 2025年12月31日

2

“宜宾市有突出贡献技师”一次性奖励 10000 元、“宜
宾市技术能手”一次性奖励 4000 元、在宜宾市技能大赛
中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选手，分别给予 5000元/人、
4000 元/人、3000 元/人的资金奖励。在四川省技能大赛
中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选手，分别给予20000 元/人、
15000 元/人、10000 元/人的资金奖励。对获得世界技能
大赛金、银、铜及优胜奖的我市选手，按照不低于国家奖
励标准给予一次性奖励;对指导获奖选手的我市教练或技
术指导专家，按照获奖选手奖励标准的一定比例给予一次
性奖励。

中共宜宾市委办公室 宜宾市人民政府
办公室《关于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大
力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意见》(宜委办〔
2018〕16号)第十八条

奖补类 市
宜宾市人社局

职建科
自然人 其他 按程序执行 2025年12月31日

3 养老托育机构价格减免
所有养老托育机构用电、用水、用气按居民生活类价格
执行。

《宜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宜宾市民政
局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关
于规范养老机构服务收费管理促进养老
服务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
（宜发改发〔2015〕213号）

减免类 市
宜宾市发展和

改革委
养老托育机构 免申即享 1 长期有效

4 免费刻章
新开办企业在完成设立登记后，即可申请对企业公章、法
定代表人印章、发票专用章和财务专用章实施“免费刻
章”。

《关于印发宜宾市深化“放管服改革优
化营商环境2021年工作任务清单的通知
》(宜府办函〔2021〕41号）

减免类 市
宜宾市市场
监督管理局

个体工商户 免申即享 1 长期有效

5 民营企业贷款贴息

根据企业上年度贡献情况，按照当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
（LPR）50%比例，给予符合本办法规定的贷款最高100万
元的补贴。

中共宜宾市委 宜宾市人民政府关于进
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意见（宜
发〔2019〕1号）；
宜宾市政务服务和非公经济发展局 宜
宾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宜宾市民营企业
贷款贴息办法（2022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（宜政非发〔2022〕28号）

奖补类 市
宜宾市政务服
务和非公经济

发展局 
民营企业 其他 按程序执行 2023年12月31日起

6 支个宝
设立1000万元政府风险补偿专项资金，担保执行费0.5%/
年。

宜宾市政务服务和非公经济发展局 宜
宾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宜宾市支持个体
工商户发展风险补偿资金使用管理办法
》的通知（宜政非发〔2021〕66号）

权益类 市
宜宾市政务服
务和非公经济

发展局 
企业、个体工商户 快申快享 7 按每年最新政策执行

7

就业补贴

招用毕业年度大学生、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人员并签订1年
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满3个月的中
小微企业，按1000元/人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。

宜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实施
十大工程促进高校和中职学校毕业生等
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（宜府
发〔2022〕50号）；
关于印发《实施十大工程促进高校和中
职学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措施
》部分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（宜人社办
发〔2023〕11号）

奖补类 市
宜宾市就业创
业和农民服务

中心
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快申快享 24 2024年12月31日

8

小微企业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组织招用离校2年内
未就业高校毕业生，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
会保险费的，按单位实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社保补
贴，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。

宜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实施
十大工程促进高校和中职学校毕业生等
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（宜府
发〔2022〕50号）；
关于印发《实施十大工程促进高校和中
职学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措施
》部分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（宜人社办
发〔2023〕11号）

奖补类 市
宜宾市就业创
业和农民服务

中心
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快申快享 5 2025年12月31日



9
就业补贴

鼓励毕业3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创办企业新增岗位吸纳劳动
者就业，签订劳动合同并按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，招用3
人（含3人）以下的，给予2000元/人的奖励；招用3人以
上的，每增加1人奖励3000元，最高奖励总额不超过10万
元。

宜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实施
十大工程促进高校和中职学校毕业生等
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（宜府
发〔2022〕50号）；
关于印发《实施十大工程促进高校和中
职学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措施
》部分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（宜人社办
发〔2023〕11号）

奖补类 市
宜宾市就业创
业和农民服务

中心
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快申快享 15 2025年12月31日

10
组织毕业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、16至24岁失业青年参加3至
12个月就业见习，按全市最低工资标准给予用人单位就业
见习补贴。

宜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实施
十大工程促进高校和中职学校毕业生等
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措施》的通知（宜府
发〔2022〕50号）；
关于印发《实施十大工程促进高校和中
职学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措施
》部分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（宜人社办
发〔2023〕11号）

奖补类 市
宜宾市就业创
业和农民服务

中心
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快申快享 6 2024年12月31日

11

宜宾籍农民工首次市内就业，稳定就业一年以上的给予每
人每月100元就业补助，稳定就业两年以上的给予每人每
月150元就业补助，稳定就业三年的给予每人每月200元就
业补助，每人最多享受三年。

中共宜宾市委  宜宾市人民政府《宜宾
市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八条政策措施》
（宜发〔2020〕1号）

奖补类 市 农民工工作科 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快申快享 24 2020年2月21日后

12
宜宾企业申报新吸纳宜宾籍农民工就业，每人1000元的标
准给予企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。

中共宜宾市委  宜宾市人民政府《宜宾
市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八条政策措施》
（宜发〔2020〕1号）

奖补类 市 农民工工作科 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 快申快享 24 2020年2月21日后


